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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预计负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4年 4 月 26日，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及预计负债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

情况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一）计提概况 

为真实、准确和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和财务状况，根据《企业会

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预计 2023 年

度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和信用减值损失共计人民币 87,103.31 万元，按

类别列示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内  容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资产减值损失 

存货减值损失 10,994.30 - 

投资性房地产减值损失 4,723.58 - 

商誉减值损失 57,405.22 - 

合计 73,123.10 - 

信用减值损失 

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10,787.64 4,920.82 

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 3,192.57 - 

合计 13,980.21 4,920.82 

 

（二）计提依据及构成 



1、存货减值损失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的相关规定，资产负债表日，

存货应当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

值的，应当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年内，结合独立第三

方评估师评估结果，根据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成本的差额，公司对存

货计提减值损失 10,994.30 万元。 

2、投资性房地产减值损失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相关规定，企业应当

在资产负债表日判断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年内，结合

独立第三方评估师评估结果，根据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

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计提减值损失 4,723.58 万元。 

3、商誉减值损失 

2016年 12 月 31 日（“购买日”），本公司以 1,542,608,322.00 

元的对价购买了光大安石（北京）房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光大安石”）之 51%的股权，购买日本公司取得光大安石可辨认

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份额 278,916,090.19 元。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

得 的 光 大 安 石 可 辨 认 净 资 产 公 允 价 值 份 额 的 差 额 为

1,263,692,231.81 元，确认为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商誉。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相关规定，因企业合

并所形成的商誉，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每年都应当进行减值测试。

公司聘请联合中和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光大安石相关资

产组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可回收价值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

资产组可回收金额为 191,000.00 万元，本公司所持有的光大安石与

商誉相关的资产组账面价值为 55,776.46 万元，全部商誉（包含少数

股东）的账面价值为 247,782.79 万元，含商誉资产组账面价值为

303,559.25万元。公司确认商誉减值损失 57,405.22万元。 



4、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规定，投资

方应当关注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是否大于享有被投资单位所有

者权益账面价值的份额等类似情况。出现类似情况时，投资方应当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对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减值测

试，可收回金额低于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的，应当计提减值准备。

公司于年末对以成本法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减值

测试结果，公司对持有的账面价值为 20,256.80 万元上海雷泰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份额全额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由于上海雷泰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公司并表企业，合并层面已将该减值损失全

额抵消，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无影响。 

5、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

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损失。 

（1）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对于应收账款，无论是否存在重大融资成分，公司均按照整个存

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 

当单项应收账款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信息时，公

司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账款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

预期信用损失。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某项应收账款已经发生信用减值，

则公司对该应收账款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并确认预期信用损失。对于划

分为组合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

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

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根据上述原则，本年度确认

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10,787.64 万元。 

（2）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 



对于其他应收款，公司基于共同的信用风险特征进行归类，在每

个资产负债表日评估相关其他应收款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

已显著增加，对于已发生信用风险的其他应收款应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通过预估其整个存续期内的现金流量现值，计提预期信用损失。根据

上述原则，本年度确认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 3,192.57 万元，其中，

上述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还包括公司对上海安依投资有限公司其他

应收款确认减值 3,098.66 万元。此外，公司对重庆光控新业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新业”）其他应收款确认减值 1,338.66

万元，光大安石对重庆新业其他应收款确认减值 1,233.05 万元。由

于重庆新业、光大安石均为公司并表企业，对重庆新业的其他应收款

减值对合并报表无影响。 

（三）对公司影响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计 87,103.31 万元，考虑所得税及少数

股东损益影响后，将减少公司 202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69,455.40 万元。 

二、本次计提预计负债 

（一）事项背景 

2017年 8 月 23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光大安石（北京）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石资管”）与上海恒承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恒承实业”）签署《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安石资管应促使

指定第三方在约定期限内受让恒承实业持有的珠海安石宜鸿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珠海安石基金”）财产份额，珠海安石基

金间接投资于公司并表的光大安石虹桥中心项目。 

2023年 9 月 15日，安石资管收到恒承实业发来的《通知函》（为

便于区分，以下称“原《通知函》”）。主要内容为，鉴于物业分配方案

难以在近期实现。基于互信，恒承实业向安石资管不可撤销地通知如



下：1、要求安石资管履行相关促使义务；2、虽有上述内容，恒承实

业进一步确认并同意将与安石资管继续探讨该项目的物业分配方案，

如双方在 2024 年 3 月 17 日前就物业分配方案达成一致并完成该

项目所对应的房地产主管部门的同意和/或其他同意、确认（如需），

恒承实业放弃《合作协议》项下任何权利及其他附属权利（如有），

《合作协议》不再履行。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临 2023-058号公告。 

2024年 3 月 15日，安石资管收到恒承实业发来的《通知函》（以

下称“新《通知函》”），主要内容为，基于互信，恒承实业向安石资

管不可撤销地通知如下：1、恒承实业同意将安石资管履行《合作协

议》项下的相关促使义务的时限延长至 2024 年 9 月 17日，其他条件

不变；2、虽有上述内容，恒承实业进一步确认并同意将与安石资管

继续探讨该项目的物业分配方案（定义同原《通知函》），如双方在 2024

年 9 月 17 日前就物业分配方案达成一致并完成该项目所对应的房地

产主管部门的同意和/或其他同意、确认（如需），恒承实业放弃《合

作协议》项下任何权利及其他附属权利（如有），《合作协议》不再履

行。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临 2024-014 号公告。 

（二）计提概况及对公司影响 

截至本次公告日，公司持有安石资管 51%股权，安石资管将按照

《合作协议》的约定履行相关促使义务，并就上述事项继续与恒承实

业进行沟通协商。鉴于市场波动、第三方购买能力/意愿变化以及房

地产主管部门的同意或其他同意、确认存在不确定性等原因，如出现

双方未能就物业分配方案达成一致等情形且安石资管指定第三方未

能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受让恒承实业所持有的全部珠海安石基金

的份额的，安石资管可能存在被恒承实业要求承担相应违约责任的风

险。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3号-或有事项》的相关规定，从审慎角

度出发，安石资管 2023 年计提预计负债 10,688.18 万元，将减少公



司 202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88.23 万元。 

三、决策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4 年 4 月 26 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8 票

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及预计负债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本事项遵照并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能够真实、准确和

公允反映公司资产和财务状况。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4 年 4 月 26 日，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以“3 票同

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及预计负债的议案》。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及预计负债的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以及相关

政策规定，能够公允地反映公司实际资产和财务状况。 

（三）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审计和风险管理委员会意见 

2024年 4 月 16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和风险管理委

员会第八次会议暨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及预计负债的议案》。本事项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全

体独立董事同意，并发表如下意见：本次公司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及预

计负债的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能

够更加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等情况，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

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对本次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预计负债事

项的独立意见：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本次公司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及预计负债符合谨慎性原则，能够公平和客观反映公司的



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

靠、准确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二四年四月三十日 


